






























免費「90日意外及傷殘保險保障」條款及細則 

1. 此免費保障（「本保障」）由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中

國人壽（海外）」或「我們」）提供及承保。 

2. 本本保障– 於 2020年 7月 17日至 8月 31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推廣

期」)，登記成為「國壽薈萃」客戶可享免費「90日意外及傷殘保險保

障」。整個登記過程必須於香港進行。本保障設有「國壽薈萃」客戶受

保登記限額，並以先到先得的形式登記，額滿即止。 

3. 受保人(合資格「國壽薈萃」客戶)必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方可獲本保

障﹕ 

i. 於登記日時，受保人的實際年齡為 18歲至 65歲﹔ 

ii. 於登記日時，受保人已持有有效的香港身份證﹔ 

iii. 整個登記本保障的過程於香港進行﹔ 

iv. 只限於指定職業人士登記 

4. 中國人壽（海外）之職員、代理人及中國人壽信託有限公司之職員並不

符合參與本推廣計劃的資格。 

5. 於推廣期內，每位合資格客戶只可參加推廣計劃一次。  

6. 合資格人士須同意及接受中國人壽（海外）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及本推

廣條款及細則以獲本保障。 

7. 「保障期」為登記成為「國壽薈萃」客戶日翌日起計 90日（包括首尾兩

日）。（例﹕登記日為 2020年 7月 17日，保障期將為 2020年 7月 18

日至 2020年 10月 15日（包括首尾兩日））。 

8. 「登記日」為中國人壽（海外）向客戶發出客戶登記之確認電郵內列明

的登記日期。 

9. 所有合資格客戶必須確保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正確無誤及真實，中國人壽

（海外）保留權利拒絕提供推廣計劃內之任何優惠予提供不正確或虛假

的個人資料之合資格客戶。 

10. 合資格客戶所提供的所有個人資料絕對保密，合資格客戶可選擇不向中

國人壽（海外）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惟這樣可能導致不能參與是次推

廣計劃及獲取有關優惠。 

11. 於提交索償時，中國人壽（海外）或會要求索償人提交有關證明文件，

包括但不限於身份證明文件、醫療報告、索償表格及死亡證明文件等，

詳情可致電客戶服務中心 3999 5521 聯絡。 

12. 申請本保障的賠償時，必須於受保人在診症/身故後九十(90)日內，自費

向中國人壽（海外）提供有關的證明文件（如適用），該等文件必須是

按中國人壽（海外）所指定的要求而提交。若未能在指定期限內提交有

關證明文件，則必須證明有關證明文件已合理地盡快向中國人壽（海

外）提交。否則，中國人壽（海外）有權不支付任何保險賠償。  



13. 本保障將在以下情況時自動終止，以最先者為準：  

i. 受保人身故 

ii. 意外險保額已獲全數賠付 

iii. 本保單計劃終止 

14. 中國人壽（海外）有權隨時更改本保障的條款及細則、停止或取消本保

障的全部或任何部份而毋須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異議，中國人壽（海

外）擁有最終決定權。 

15. 除中國人壽（海外）外，並無其他人士及團體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

利）條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

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16. 任何合資格人士於參加本推廣計劃之同時，即表示已閱讀及接受本推廣

計劃的條款及細則。 

17. 如對本推廣計劃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 cs@chinalife.com.hk 或致電  

3999 5521。 

18.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

律詮釋。 

19. 本宣傳品僅供參考，並只在香港派發，不能詮譯為在香港境外提供或出

售或游說購買中國人壽（海外）的任何產品。 

20. 免費「90 日意外及傷殘保險保障」計劃詳情如下: 

保障表 

項目 傷害程度 
賠償及利益 

(意外保險額之百分比) 

1 永久喪失及不能痊癒的四肢癱瘓 100% 

2 永久完全喪失雙眼視力 100% 

3 喪失兩肢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100% 

4 永久及不能痊癒的精神失常 100% 

5 身故 100% 

6 永久完全喪失一眼視力 100% 

7 
喪失一肢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 一手/一

腳 
100% 

8 喪失說話能力及失聰 100% 

9 

嚴重燒傷：如被保人遭遇三級燒傷（全厚度

的皮膚損壞）燒傷部分佔全身皮膚面積不少

於 20% 

100% 

10 永久完全失聰  

 a. 雙耳 75% 
 b. 一耳 25% 



保障表 

項目 傷害程度 
賠償及利益 

(意外保險額之百分比) 

11 喪失說話能力 50% 

12 永久喪失一眼球之晶體 50% 

13 
喪失任何一手四指及拇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

功能 
 

 a. 右手 70% 
 b. 左手 50% 

14 喪失任何一手四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右手 40% 
 b. 左手 30% 

15 喪失任何一手拇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右手兩節關節 30% 
 b. 右手一節關節 15% 
 c. 左手兩節關節 20% 
 d. 左手一節關節 10% 

16 喪失任何一手手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右手三節關節 10% 
 b. 右手兩節關節 7.5% 
 c. 右手一節關節 5% 
 d. 左手三節關節 7.5% 
 e. 左手兩節關節 5% 
 f. 左手一節關節 2% 

若受保人習慣使用左手，保障一覽表中的右手、左手所列的賠償及利益百分比

將會互換。 

17 喪失任何腳趾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全部 – 雙腳所有腳趾 15% 
 b. 拇趾 – 兩節關節 5% 
 c. 拇趾 – 一節關節 3% 
 d. 拇趾之外的每一腳趾 1% 

18 腿骨或膝蓋骨折裂而不能複原 10% 

19 任何一腳畸短五厘米或以上 7.5% 

 



免費「90 日意外及傷殘保險保障」條款 

 

第一章: 利益保障範圍 

1. 人壽保障 

倘若收到受保人在本保單有效期內身故的證明及/或意外身故報告等證明文件，經中國人壽

(海外) 下稱 ”本公司” ，查核屬實，確在本保單承保責任範圍內者，本公司將賠付予遺產

管理人相等於本保單承保表上定明的壽險保額，並扣除任何已賠償的預先賠付金額的身故

賠償，而該受保人於本保單下之所有保障即告終止。 

2. 意外保障 

倘受保人在有效期內因意外受傷，並從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三百六十五(365) 天內構成身

故或傷殘，而在本保單承保範圍內者，投保單位及/或受保人需立即以書面形式通知本公司。

經註冊西醫證明，並經本公司查核屬實，按不同傷害程度，照下列賠償金額給予賠償。 

 

保障表 

項目 傷害程度 

賠償及利益 

(意外保險額之百分

比) 

1 永久喪失及不能痊癒的四肢癱瘓 100% 

2 永久完全喪失雙眼視力 100% 

3 喪失兩肢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100% 

4 永久及不能痊癒的精神失常 100% 

5 身故 100% 

6 永久完全喪失一眼視力 100% 

7 喪失一肢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 一手/一腳 100% 

8 喪失說話能力及失聰 100% 

9 
嚴重燒傷：如被保人遭遇三級燒傷（全厚度的皮膚損壞）燒

傷部分佔全身皮膚面積不少於 20% 
100% 

10 永久完全失聰  

 a. 雙耳 75% 
 b. 一耳 25% 

11 喪失說話能力 50% 

12 永久喪失一眼球之晶體 50% 

13 喪失任何一手四指及拇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右手 70% 
 b. 左手 50% 

14 喪失任何一手四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右手 40% 
 b. 左手 30% 

15 喪失任何一手拇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右手兩節關節 30% 



 b. 右手一節關節 15% 
 c. 左手兩節關節 20% 
 d. 左手一節關節 10% 

16 喪失任何一手手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右手三節關節 10% 
 b. 右手兩節關節 7.5% 
 c. 右手一節關節 5% 
 d. 左手三節關節 7.5% 
 e. 左手兩節關節 5% 
 f. 左手一節關節 2% 

若受保人習慣使用左手，保障一覽表中的右手、左手所列的賠償及利益百分比將會互換。 

17 喪失任何腳趾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全部 – 雙腳所有腳趾 15% 
 b. 拇趾 – 兩節關節 5% 
 c. 拇趾 – 一節關節 3% 
 d. 拇趾之外的每一腳趾 1% 

18 腿骨或膝蓋骨折裂而不能複原 10% 

19 任何一腳畸短五厘米或以上 7.5% 

 

1. 本公司保留查核受保人傷殘程度的權利。 
2. 受保人發生一次以上的賠償時，最高累積賠償不得超過意外險保額的百分之一百(100)。 
3. 受保人不得因遭受同一次意外事故而獲得賠償金額表所列一項以上的賠償金額，本保險公

司僅就該意外事故傷害程度最嚴重的項目給付賠償。 
4. 就上表第 5 項（意外身故）而言，若受保人乘搭的交通工具沉沒、墜毀或失蹤，而受保人

於意外事故發生後十二(12)個月後仍然失蹤，受保人將被推定為意外身故。若受保人在本

保險公司賠付身故賠償及意外身故賠償後被發現仍然生還，所有已賠付的金額必須立即全

數退還本保險公司。 

 

第二章: 索償手續 

1. 倘若受保人在本保單有效期內身故或意外身故，受益人必須於九十(90)日內向本公司以書

面提出索償，並須提供以下有關文件:  

(i)  指定的團體人壽保險賠償申請表，並提供所需的證明文件如死亡登記證副本、意外

事故報告等;  

(ii) 所有由本公司要求，由註冊西醫發出的自費醫療報告或其他類似資料作調查及核證

索償之用；及 

2. 投保單位、受保人須於調查或評估索償的過程中與本保險公司充份合作，並向本公司提交

指定格式及性質的證明書、資料及證據，並須承擔所需費用。本公司可不時要求索取受保

人的醫療報告，如屬死亡事故，本公司在作出合理通知後，可向受保人的法定個人代表要

求取得驗屍報告，費用概由本保險公司承擔。倘投保單位、受保人未能提供所需的證明文

件，本公司可拒絕或延遲發放有關賠償，直至所有證明文件齊備為止。 



3. 本公司有權就任何受本保障之事項，自費及為本身利益，但以投保單位及/或受保人之名義，

採取訴訟行動向任何第三者追回補償或賠償，而所有追回的款項將歸本公司所有。投保單

位及/或受保人須在追討行動中與本公司充分合作。 

4. 辦理賠償申請時，本公司有權要求受保人隨時接受本保險公司指定的顧問醫生為其檢查或

對其所提交之診斷証明進行驗證，該顧問醫生對診斷的適當性及準確性的意見對各方均有

約束力。有關的驗身費用將由本保險公司負責，惟本公司不負責其他任何費用。 

5. 本公司保留任何索償的最終決定權。 

 

第三章: 利益保障範圍 (2. 意外保障) 之除外責任 

如受保人參與下列活動或下列情況直接或間接引致的後果發生在受保人身上，意外身故及意外

傷殘利益的保障則不在本保單的責任範圍內： 

1. 自殺、自加傷害、或蓄意置身於威脅中，不論神志清醒與否； 
2. 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革命或任何軍事行動； 
3. 參與暴動、騷亂、罷工或恐怖活動； 
4. 因違反或企圖違反法律或拒捕所致； 
5. 進入、離開、駕駛、乘坐或以任何方式身處於航空交通工具，惟以乘客身份購票乘坐有固定

的航班及固定飛行路線的商營客機除外； 
6. 參與狩獵、攀山、賽馬、滑雪、滑水、潛水、 拳擊及參加各種競賽； 
7. 參加軍、警或服役類似戰爭工作或擔任飛機內任何職務； 
8. 懷孕(包括生育、流產、人工流產、墮胎、難產、 節育、產前產後檢查及其他併發症)； 
9. 不論有意或無意服用或吸入毒葯、有害氣體或濃煙；或 
10. 疾病、傳染病或非因意外事故而施用外科手術。 




